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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徐煒勛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1212
電子信箱：ay027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12300021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、性騷擾防治法

（以下簡稱性平三法）之學校業務分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第9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防治小組112年9

月20日「諮詢服務」第2次督導會議紀錄續辦。

二、旨揭性平三法均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，請各校務必更

新相關規定，並正確落實下列業務分工與運作：

(一)適用對象

１、性別平等教育法：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

友或學生，他方為學生（第3條）。

２、性別平等工作法：受僱者於執行職務中、雇主對受僱

者或求職者為性騷擾行為（第12條）。

３、性騷擾防治法：上述兩種情形以外適用性騷擾防治法

（第2條）。

(二)學校處理窗口

１、性別平等教育法：學生事務處或教導處。

２、性別平等工作法：人事室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景興國中 1121004

*PSAA112600745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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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性騷擾防治法：事件涉及學生事務為學生事務處或教

導處，其餘為人事室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

76


